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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

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如下： 

修  改  前 修  改  后 

第四条：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

时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

次，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6个月

内举行。临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出现

《公司章程》第66条规定的应当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情形时，临时股东大会应在事

实发生之日起2个月以内召开。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

会的，应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

出机构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说明原因并

公告。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征集投

票权、通讯表决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

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应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与投票，其身份由该

第四条：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

时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

次，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6个月

内举行。临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出现

《公司章程》第66条规定的应当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情形时，临时股东大会应在事

实发生之日起2个月以内召开。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

会的，应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

出机构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说明原因并

公告。 

股东大会应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

经济便捷的网络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

会提供便利。公司还将提供征集投票权、

通讯表决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

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



2 

 

等系统以其认可的方式确认。以通信方式

参与投票的股东，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下午三时之前将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

意见（须签名及时间）、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签名并注明为该次股东大会专用）、

股东帐户卡复印件（签名并注明为该次股

东大会专用）以特快专递的方式送达会议

通知指定的机构或联系人。材料不全，视

为无效投票。 

大会的，视为出席。 

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应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与投票，其身份由该

等系统以其认可的方式确认。以通信方式

参与投票的股东，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下午三时之前将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

意见（须签名及时间）、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签名并注明为该次股东大会专用）、

股东帐户卡复印件（签名并注明为该次股

东大会专用）以特快专递的方式送达会议

通知指定的机构或联系人。材料不全，视

为无效投票。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

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

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

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

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

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五十二条：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及时公

告，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

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表决方式、

第五十二条：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及时公

告，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

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表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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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

的详细内容。 

公司应当对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情况

及表决情况统计并公告。 

提案未获通过，或者本次股东大会变更前

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应当在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

的详细内容。 

公司应当对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情况

及表决情况统计并公告。股东大会审议影

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

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提案未获通过，或者本次股东大会变更前

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应当在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